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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民國 113 年 05 月 29 日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職業安全與健康，確保工作場所及實驗室之正常運作，依據「職

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以下簡稱本計

畫)。 

二、目標：營造安全工作場所，邁向零災校園。 

三、計畫項目如下：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五)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六)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七)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八)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九)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記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四、每一計畫項目實施細目及實施方法。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細  目 實   施   方   法 

(一)工作環境或作

業危害之辨

識、評估及控

制 

1.辨識工作場所可能危害之發

生基本原因。 
定期檢視各工作場所，進行

危害之辨識、評估，並與各

系所討論後提出控制方法。 

2.評估潛在危害所衍生之風險

等級 

3.採取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

控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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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械、設備或

器具之管理 

1.危險性機械設備清查建檔 請各系所調查後建檔管理 

2.危險性機械設備定期檢查 
每年實施危險性機械設備定

期檢查並作成紀錄 

3.危險性機械設備申報 
上網申報危險性機械設備資

料 

(三)危害性化學品

之分類、標

示、通識及管

理 

1.安全資料表更新 
請各相關系所上網下載後更

新 

2.GHS標示更新 

請各單位列印製作圖示貼

紙，並依 SDS更新場所及容

器上之 GHS危害標示 

3.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各相關系所依「危害性化學

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調查並

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四)有害作業環境

之採樣策略規

劃及監測 

進行有害作業環境之測定 
環安組擬定檢測計畫進行採

樣 

(五)危險性工作場

所之製程或施

工安全評估 
依工程管理 SOP處理 

1.施工前廠商須熟悉安全衛

生注意事項並簽署同意書 

2.工程發包後，施工前應知

會環安組 

(六)採購管理、承

攬管理及變更

管理 

1.依工程管理標準作業流程處

理: 

(1)承攬商簽署作業安全衛生注

意事項同意書 

(2)實施工作場所危害告知 

1.施工前廠商須熟悉安全衛

生注意事項並簽署同意書 

2.工程發包後，施工前視需

要應知會環安組 

3.執行承攬作業前，應對承

攬商實施工作場所作業安

全衛生危害告知 

2.實驗室儀器、設備採購管理 

工作場所採購勞動部法規訂

定之相關設備須會環安組，

評估設備之安全 

(七)安全衛生作業

標準 

1.修訂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由環安組彙整各單位訂定之

守則並送檢查機構備查 

2.實施局限空間作業管制 作業前應執行相關檢查 

3.實施動火作業管制 作業前應執行相關檢查 

(八)定期檢查、重

點檢查、作業

檢點及現場巡

視 

1.鍋爐每年定期檢查 
每年一次於有效期限屆滿前

向代行檢查機構申請檢查。 

2.第一種壓力容器每年定期檢

查 

每年一次於有效期限屆滿前

向代行檢查機構申請檢查。 

3.局部排氣裝置定期檢查 每年實施一次 

4.高速離心機定期檢查 每年實施一次 

5.消防設備定期檢查 每個月實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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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電氣設備定期檢查 

1.高壓每三個月實施一次 

2.低壓每六個月實施一次 

3.報請當地供電機構備查。 

7.局部排氣裝置重點檢查 修理拆卸時辦理檢查 

8.鍋爐每月定期檢查 每月實施一次 

9.鍋爐經常檢查 作業時經常檢點 

10.有機溶劑作業檢點 每週檢點一次 

11.有機溶劑作業環境測定 

本校每六個月測定一次，各

使用單位，其可至環安組借

用設備檢測 

12.一般檢查 每月實施一次 

13高壓氣體鋼瓶(容器)及管路

作業前檢查表 
每次作業前檢查 

14.第一種壓力容器每月定期檢

查 
每月實施一次 

15.第二種壓力容器(含壓縮機)

定期檢查 
每年實施一次 

16.第二種壓力容器(含壓縮機)

初次使用重點檢查 
設備初次使用前檢查 

17.小型壓力容器(小型滅菌鍋)

定期檢查 
每年實施一次 

18.乾燥設備及其附屬設備檢查 每年實施一次 

19.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檢查 每年實施一次 

20.排氣藥品櫃檢查 

1.每年進行定期檢查。 

2.開始使用、拆卸、改裝或

修理時進行重點檢查。 

21.急救箱藥品使用與檢點 每學期實施一次 

22.電氣機車、蓄電池機車檢查 

1.每次作業前檢查。 
2.每月定期檢查。 
3.每年定期檢查。 
4.每三年定期檢查。 

24.一般車輛檢查 
1.每次作業前檢查。 

2.每季定期檢查。 

25.背負式、鋸齒式割草機檢查 每次作業前檢查。 

26.木材加工用園盤鋸檢查 每次作業前檢查。 

27.研磨機、研磨輪檢查 每次作業前檢查。 

28.電動手工具定期檢查 每次作業前檢查。 

(九)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1.實驗室新進人員之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辦理。 

2.鍋爐操作人員訓練(含回訓) 
派員赴訓練機構受訓，請實

施單位注意人力並派訓。 



文件編號：PU-10380-C-0101-2024052901 

管理單位：環境安全衛生組     文件名稱：靜宜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版    次：04                 20240529修 

 4 

3.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訓

練(含回訓) 

派員赴訓練機構受訓，請實

施單位注意人力並派訓。 

4.急救人員訓練 

由環安組承辦，工業安全衛

生協會協辦，合格者授予勞

動部急救人員證照。 

5.實施消防演習及緊急應變計

畫演練 

每年 2-3次，洽請消防隊協

助辦理 

6.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品作業

主管相關教育訓練 

自行規劃實施或洽請訓練機

構協助辦理 

7.校內工作者一般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法辦

理，請各單位對校內工作者

實施訓練。 

8.缺氧作業主管訓練 自行規劃實施 

9.有害作業主管在職教育訓練 
自行規劃實施或洽請訓練機

構協助辦理 

10.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在職

教育訓練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定

期參加合格教育訓練機構辦

理之在職訓練 

11.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在職教

育訓練 

定期參加合格教育訓練機構

辦理之在職訓練。 

(十) 個人防護具之

管理 

1.防護具(防火毯、手套、防毒 

  面罩)購置與更新 
辦理採購程序 

2.個人防護具定期檢查、維護 

  保養 

每月定期實施性能檢查並加

強維護管理 

(十一)健康檢查、

管理及促進 

1.實施新進人員之體格檢查 

校內勞工及實驗室新進人員

赴勞動部認可之指定醫院辦

理或於每年健康檢查辦理 

2.實施在職人員之健康檢查(含

特殊檢查) 
每年辦理一次  

3.健康管理、健康促進等活動 
對校內教職員工生辦理各項

健康促進活動 

4.職業健康服務醫師臨場服務 每二個月一次 

5.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執行 不定期執行 

6.母性健康保護計畫執行 不定期執行 

7.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計畫執行 
不定期執行 

8.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計畫執行 
不定期執行 

1.配合政府加強實施安全衛生活動 配合政府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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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安全衛生資

訊之蒐集、

分享及運用 

2.普遍張貼各種海報、漫畫、標

語並經常更新促進安全警覺 
張貼於作業場所明顯處 

3.溝通工作安全意見，改善工

作效率 

即時接納安全衛生反映意見

及建議，並即疏導與解決，

以改善工作情緒 

(十三)緊急應變措

施 
緊急應變演練(配合消防演練) 每學期一次 

(十四)職業災害、虛

驚事故、影響

身心健康事件

之調查處理與

統計分析 

1.無災害工時統計 
每月彙整無災害工時統計並

上網填報 

2.職業災害調查 
如有災害時立即啟動職災調

查機制 

(十五)安全衛生管

理記錄與績效

評估措施 

定期實驗室巡檢，並彙整缺失

追蹤改善情形 

每學期執行一次實驗室巡

檢，將結果通知各系，並提

供改善建議，追蹤改善結果 

(十六)其他安全衛

生管理措施

及組織 

1.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環安組工作內容檢討 

2.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

員會名單 
遴選委員及召開會議 

3.召開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

護委員會與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管理委員會會議 

一年召開四次，如需要則召

開臨時會議，並置備記錄。 

3.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訓練 各單位管理聯絡人訓練。 

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委

員會會議 

依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管理辦法(5-7人) 

5.訂定各級主管、實驗室負責

人安全衛生權責 

由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

委員會釐訂權責。 

6.召開實驗室管理人員會議 

各系依需要個別召開，會後

需提供會議記錄備查，並於

勞安會議提報 

 

五、依本計畫訂定本校每學年度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書，每一計畫項目內容應包含實施細

目及、計畫時程、實施方法、實施單位及人員、時程及預算，並每年至少檢討更新一

次。 

六、本計畫經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97年 12月 24勞工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4 年 12月 30日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12月 15日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員會修正通過 

 




